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深市监〔2023〕241号

关于印发 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
（深圳）博览会总体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（深圳）博览会总体方案》

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7月 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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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（深圳）
博览会总体方案

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，为高标准、高质量举办 2023全球高端

食品及优质农产品（深圳）博览会（以下简称食博会）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市场化、专业化、国际化方向，以食博会为载体，集

聚全国乃至全球高端食品和优质农产品资源，助推深圳食品及农

业产业发展，提升食品产业吸引力、竞争力、影响力和产业发展

能级，助力我市打造“世界美食之都”，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

城市、国际贸易中心城市、国际会展之都。

（二）目标定位。充分发挥食博会作用，立足深圳、引领湾

区、辐射全国、面向世界，努力汇聚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优质食

品、农产品，进一步畅通食品及农产品产业链，搭建引领食品及

农产品领域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和一站式贸易平台，打造深圳食

品、农产品进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引擎，将食博会打造成为“湾

区规模最大”“全国最具影响力”“全球具有竞争力”的食品及农

产品领域顶级国际贸易盛会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展会名称。2023全球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（深圳）

博览会

（二）展会主题。美味优品，圳食未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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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举办时间。拟于 2023年 10月 18日-20日举办，前两

天为专业观众日，最后一天为普通观众日。

（四）举办地点。深圳会展中心（福田）。

（五）展会规模。展会规模 7万平方米，预计人流量 12万

人次，展商 2500家，邀请 30个以上国家（地区）企业参展，参

展商品超 10万个，专业观众（采购商）16000名，联动产业集聚

群 100个以上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采用市场化办展模式，由政府指导，行业协会主办，专业机

构承办，并成立食博会组委会。

（一）指导单位。深圳市人民政府、广东省农业农村厅。

（二）组织单位。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深圳市商务局、

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、深圳市贸促委。

（三）主办单位。中国绿色食品协会、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

服务协会、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联盟。

（四）协办单位。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深圳市

米袋子菜篮子联合会、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、大百汇

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。

（五）承办单位。深圳市华巨臣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

（六）组委会。成立 2023高端食品及优质农产品（深圳）

博览会组委会，统筹协调推进食博会办展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重、

难点问题。组委会由市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主任，市政府分管副

秘书长、市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常务副主任，市市场监管

局分管负责同志任执行副主任；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、市委外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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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市政府外办)、市港澳办、市委网信办、市公安局、市规划和自

然资源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商务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

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市乡村振

兴和协作交流局、市接待办、深圳市贸促委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

各区政府(新区、合作区管委会)、市公安交警局分管负责同志，

深农集团、深圳市米袋子菜篮子联合会、深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

企业协会、大百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华巨臣集团、深圳会展中

心等主要负责人。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在市市场监管局，成立文秘组、招展组、

招商组(专业观众组织)、展会宣传策划组、会议论坛组、接待与

对外联络组、质量安全检验组、疫情防控与公共安全组、服务后

勤组、财务组。其中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（各组和各单位职

责及分工见附件）。

四、展览和重点活动安排

（一）展览。共划分十大展区，包括大湾区美食和“圳品”

展区、休闲食品展区、肉类、生鲜及水产品展区、预制菜展区、

现代农业展区、食品工业展区、酒类饮品展区、饮品及乳制品展

区、优质农产品展区、国际及港澳台展区。

1.大湾区美食和“圳品”展区。聚集大湾区同宗同源饮食文

化和港澳地区特色餐饮美食、特产小吃等食品；设立“圳品”专

区，展出符合“圳品”标准的农产品、食品，展示深圳在食品安

全及高标准选品方面的成果成就，以及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

市的亮点经验。

2.休闲食品展区。谷物类制品（膨化、油炸、烘焙）、果仁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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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品、薯类制品、派类制品、肉禽鱼类制品（开袋即食）、干制

水果类制品、干制蔬菜类制品、海洋鱼类制品（开袋即食）、糖

果、坚果、果脯及蜜饯类食品、熟食及方便类食品、巧克力、膨

化食品等休闲食品和综合食品。

3.肉类、生鲜及水产品展区。猪肉及制品、牛羊肉及制品、

禽类及制品、蛋类及制品，海鲜水产及制品，冷冻肉类海鲜食品

类，特殊食材（鹅肝、黑松露、鱼子酱等）。

4.预制菜展区。自有品牌方便菜肴、料理包、微波菜肴、方

便主食、自热食品、代餐食品（奶昔、鸡胸肉、能量棒、代餐肠

等）、智能炒菜设备、中央厨房设备、机器人等以及其他预制菜

周边产物。

5.现代农业展区。信息化农业、智慧农业、农产品检测、无

土栽培技术、农业高新技术设备、农产品溯源体系、农业金融及

保险、农业物联网智能管控技术、生物农资及兽药、设施农业及

生态循环农业、农业综合服务等。

6.食品工业展区。高端粮油、调味品、物流技术、食品机械、

包装材料、食品安全认证、检测及加工设备等。

7.酒类饮品展区。葡萄酒、威士忌、白酒、啤酒、含酒精饮

品类、预调酒类等。

8.饮品及乳制品展区。果汁及果蔬菜汁饮料，奶酪、液态奶、

奶粉、炼乳及其他含乳制品，功能性饮品、碳酸饮料、茶叶及茶

饮品、凉茶、植物蛋白饮料、矿泉水、咖啡及配套设备、奶茶、

蜂蜜冲调类饮品等。

9.优质农产品展区。果蔬、绿色农产品、有机农产品、观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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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农产品、农副产品、政府和行业协会组团等。

10.国际及港澳台展区。进口食品、港澳台特色美食等。

（二）重点活动。展会将通过论坛、赛事、同期活动、产销

对接等形式，聚焦进出口贸易、高品质食品农产品、“圳品”标

准建设、食品安全、品牌营销、农业数字化等主题，实现多角度、

多层次、全方位的交流分享。

1.论坛。设开幕式暨大湾区（深圳）食品和农产品产业高质

量发展大会、大湾区科技助力农业未来产业论坛、中国农业数字

化发展高峰论坛、“圳品”专场暨“圳品”标准建设论坛、科技

助力未来食品论坛。

2.赛事。设国际美食大师赛及创新食品品鉴大赛。

3.同期活动。设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主

办的深圳国际食品谷创新论坛，及由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

办公室主办的第七届深圳市食品安全论坛。

4.产销对接。规划近 100场产销对接活动。

五、参展单位、拟邀请嘉宾及专业买家

（一）参展单位。大湾区美食和“圳品”、休闲食品、预制

菜、肉类、生鲜及水产品、优质农产品、酒类、饮品及乳制品、

食品工业、现代农业、国际及港澳台等十大板块内容领域相关的

国内外城市代表、知名企业、行业机构、经贸团体、高校和科研

院所、科技机构、餐饮与商超相关企业。

（二）拟邀请嘉宾。国内相关政府部门代表，食品及农业分

管部门领导等；国外政府食品及农业相关部门或驻华大使馆代

表、国际组织代表等；国内外食品及农业企业高管、高校和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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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负责人、专家学者、媒体记者等。

（三）专业买家。

1.生产加工：国内外食品、食材生产加工企业；

2.食品流通：食品、食材经销商、批发贸易商、品牌代理商、

专卖店等；

3.进口经销：进口食品经销商、渠道商、代理商；

4.零售领域：大型商超、连锁超市、百货公司、连锁便利店、

网络生鲜平台；

5.餐饮领域：餐饮品牌、连锁餐厅、大型连锁酒店、港澳知

名餐饮企业；

6.团餐采购：机关单位、大型商业团体、院校、企事业单位

食堂等团餐机构投资领域有意进军食品饮料行业的各类金融投

资机构；

7.冷链物流：生鲜仓储、配送、物流企业、餐饮食品包装企

业等；

8.协会媒介：餐饮、食品、零售等行业协会、专业行业媒体。

六、宣传推广

全媒体立体式宣传。以“中央（主流）媒体+本地媒体+行业

媒体+大湾区港澳媒体”联动的形式，开展组合式新闻宣传，打

好宣传渠道的“组合拳”。筹备期间，拟举办推介会和新闻发布

会，邀请相关企业、行业协会、各级各类媒体代表参加，充分发

挥自有媒体阵地信源作用。通过短视频、长视频、直播齐发力，

扩大展会的传播声势。展览期间，开展新媒体直播，面向精准消

费者宣传推广等。此外，还将不定期推出专题报道、预热短视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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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多种方式为食博会制造新闻热点，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和消费。

七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筹备阶段（2023年 7-9月）。方案经市政府审定后，

正式启动展会相关筹备工作，全面开展策划、招展、招商、论坛

组织、配套活动、配套政策的制定、宣传推广组织、整体设计等

筹备工作。

（二）邀请嘉宾阶段（2023年 9月）。邀请省、市领导和各

相关单位负责人等参加展会开幕式、主论坛等相关活动。

（三）办展阶段（2023年 10月）。完成全部参展商参展流程，

完成展装、入场管理、论坛及配套活动组织、接待、安保等准备

工作，按时举办展会。

（四）总结阶段（2023年 10-11月）。跟踪掌握后续资源对

接项目情况，及时收集各方的信息反馈，了解项目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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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申请公开

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7月 10日印发


